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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影响

的情况及采取填补回报措施之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拟通过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深圳市嘉合劲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或“嘉合劲威”）100%股权，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宫殿

海先生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接受上市公司委托，

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

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

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影

响的情况及填补措施进行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存在即期回报摊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经审计的 2025年度财务报表，以及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情况下，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前后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12-31/2025 年度

实际数 备考数 变动比例

资产总额 165,243.10 352,027.77 113.04%

负债总额 51,265.83 181,528.14 254.0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1,034.23 167,581.48 50.93%

营业收入 34,731.53 188,673.59 443.23%

净利润 -25,206.23 -19,340.16 23.2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439.53 -18,548.57 24.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47 -1.50 39.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47 -1.50 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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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变动率=变动幅度/交易前数据的绝对值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资产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基本

每股收益等主要财务指标均有所提升，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导致每股收益被摊薄

的情况。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上市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布局新质生产力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强调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证监会在

《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引导更多资源要素

向新质生产力方向聚集，支持上市公司加快向新质生产力转型步伐。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夜间经济及智慧城市相关业务，受宏观经

济增速放缓、地方政府财政收紧、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增长承压。在此背景下，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在坚持规范

运作的前提下，积极寻求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点，打造新的业务增长引擎，构建

公司第二增长曲线。

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嘉合劲威专注于 DRAM及 Flash存储器应用产品的研发、

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以消费级为主，具备一定知名度。本次交易完成后，标

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上市公司业务将拓展至半导体存储领域，实现

向新质生产力方向的战略转型；标的公司可借助上市公司平台直接对接资本市场，

建立直接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助力企业业务进一步发展；同时，上市公司

平台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嘉合劲威的企业知名度及品牌影响力，助力其市场拓展，

进而提升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注入优质资产，提高上市公司发展质量，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抗

风险能力

标的公司嘉合劲威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广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

2025年广东省制造业 500强企业，拥有发明专利 46项，拥有光威、阿斯加特和神

可三大品牌，产品以消费级为主，在国内市场具备一定知名度。随着人工智能产

业的发展，存储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预计标的公司未来营收将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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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将优质的半导体存储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有助于推动上市公司在

信息技术领域的转型升级与持续增长，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增强上市公司抗

风险能力。因此，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借助上市公司平台赋能，标的公司可增强品牌效应、拓宽融资渠道，

夯实标的公司的经营实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标的公司处于半导体存储器行业，标的公司凭借多年来的技术研发、产品创

新和营销推广，在行业内积累了一定口碑，与国内国际主流晶圆厂或其经销商建

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随着存储行业的发展及行业竞争态势的日益激烈，标的公

司越来越感受到融资渠道的压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借助上市公司的平台，

标的公司可以进一步提升在行业和市场内的品牌效应、拓展市场渠道；更重要的

是，上市公司可以利用资本市场平台为标的公司的融资渠道拓展、经营规模的提

升提供巨大助力，进一步夯实标的公司的资本实力，助力标的公司的高质量发展。

三、公司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根据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存在即期回报被摊薄的情况。为保护投资

者利益，进一步防范公司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对公司股东的回报能力，

上市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快完成标的公司整合，发挥协同效应，提升整体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将在业务、

财务管理、人员等各方面加快对标的资产的整合，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上市公司

与标的公司在产品、市场、技术、生产管理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与联动，充分发挥

业务协同效应，提升上市公司综合竞争力与整体盈利能力。

（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风险管控能力，提高经营效率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持续加强经营管理

和内部控制，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提高上市公司日常运营效率。上市公司将持

续增强价值创造、风险管控能力，健全和完善稳健经营、稳步发展的企业运行体

系，全面有效地管控公司经营风险，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三）完善利润分配政策，优化投资回报机制，维护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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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中明确了公司利润分配的原则、分配形式、分配条

件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有关要求，并在充分听取独立董事、

广大中小股东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公司经营情况与发展规划，持续完善利润分配

政策，优化投资回报机制，更好地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及投资者合法权益。

（四）严格执行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为充分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张丽

丽、陈晖、东珵管理、普沃创达约定了业绩承诺及对应的补偿安排。本次交易的

业绩承诺及对应的补偿安排，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公司

将严格执行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四、相关方已出具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

（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的承诺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作出以下承诺：

“1、本人承诺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上市公司的利益；

2、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

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并积极推进公司修订相关制度，以

符合相关要求；

3、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

诺，本人同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

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监管措施。”

（二）上市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承诺

上市公司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以下承诺：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

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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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在本人合法权限范围内，促使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

薪酬制度与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如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承诺未来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条件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

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7、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

诺，本人同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

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8、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承诺，若违反该等

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投资者的补偿

责任。”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根据上市公司经审计的 2025年度财务报表，以及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

存在一定幅度提升的情形。上市公司制定了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风险拟采取的措

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国证

监会相关规定出具了相关承诺，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

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和《关于首发

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

5〕31号）等有关规定，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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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影响的情况及采取填补回报措施之专项核查意见》

之签字盖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牟英彦 太国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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